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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年 3 月 30日新竹市政府建築管理業務推動會議  摘要紀錄 
 

一、 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」疫情權宜措施 :  
 

(照會 : 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) 

 

(一) 室內辦公區內，維持容留人數管制措施:「同一時間內，室內區洽公民眾，以

不超過 6人為原則，並請進入室內時，務必全程戴口罩。」。 

 

(二) 相關法規討論、拜會研商、洽公民眾等候事宜，以都發處大樓一樓半戶外入口

門廳為主要場所。 

 

(三) 核對建築書圖時，請保持適當社交距離。 

 

(四) 防疫期間，建築管理業務在確保人員平安與提高審查效性間，存在艱難平衡。 

 

二、 本府列管重大建設及跨域合作計畫 

 
(一) 新竹市總圖書館新建案(照會:新竹市文化局、環境保護局) 

 

涉及《頭前溪水系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》及《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

及範圍認定標準》介面事宜，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給予行政協助確認。 

 

(二) 南寮漁港直銷中心重建案 (照會:產發處) 

 

(三) (停 7)立體停車場案 (照會:交通處) 

 

(四) 華德福國小(一、二期併案)建築線及建造執照案 (照會:工務處、教育處) 

 

預計 4/16(四)下午 16:30召開加強坡審會議，請公共工程建築師於 4/8(三)前，提

交相關書圖。 

 

(五) 華德福幼稚園案(照會:教育處、工務處)。 

 

預計整理、核對書圖表件 4/06下午，請公共工程建築師，務必妥於準備相關書圖。 

 

(六) 關埔國小(二期)部分使用執照案(照會:工務處) 

 

https://www.coa.gov.tw/COVID_19/index.php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300020001800-1070411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300020001800-10704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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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動物園(二期)部分使用執照案(照會:城銷處) 

 

(八) 本市身心障礙者就業綜合大樓部分使用執照案(照會:勞工處) 

 

(九) 新竹市長青學苑公共廁所新建案(照會:城銷處) 

 

因 82年火災，長青學苑區既有圖書已亡佚。依所遺留使照、保存登記之面積總和，

全部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檢討。並以最大水平投影面積，全部計入建築面積檢討(即:

容積率、建蔽率採最嚴格方式檢討)。 

 

(十) 「2021燈會」臨時性地上物涉及建築法之認定處理原則 (照會:文化局、工務

處) 

 

三、 建築線指定、現有巷道、套繪管制及私設通路認定執行 

 
(一) 本府地政處「幸福宜居網」，就各筆土地權屬概況顯示該筆土地為國有、私有

等情形，操作上只要在該筆地號上按滑鼠右鍵即可，而且民眾端就可使用，不需要

公務帳號登入，可協助判定「現有巷道/公用地役通行關係」，歡迎宣導利用。 

 

(二) 「公告認定現有巷道」將使個人行使財產權受社會責任及環境生態責任之限

制，其因此類責任使財產之利用有所限制，而形成個人利益之特別犧牲。有關新竹

市「公告現有巷道認定」書圖表件、體例格式及應載明事項，另將參考其他直轄市、

縣(市)執行經驗、檢討修正(附件一)。 

 

(照會 : 台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台東縣政府、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

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

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、本府地政處、本處都市計畫科) 

 

1.台南市政府巷道認定公告 

https://ud.tainan.gov.tw/UPBUD_sys/Announcement?cid=cc3c01c4-f726-45b8-

91ca-cd915695242f 

 

2.高雄市政府現有巷道公告 

https://build.kcg.gov.tw/index.aspx?au_id=55&sub_id=100 

 

3.台東縣政府現有巷認定公告 

https://www.taitung.gov.tw/Land/News.aspx?n=98C816CDB81AA655&sms=784B52

A3661172D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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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建管法規 
 

(一)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對營建產業的衝擊，有關「本府 109年 3月 24日 府

都建字第 10900496291號公告」就本市建築工程「增加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工期期

限 1年」之紓困及振興措施，審查執行疑義說明如下 : 

 

(照會 : 內政部營建署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

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

業公會、新竹縣(市)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(市)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區綜

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、本府各公共

工程主辦單位) 

 

1. 建築物於 109年 1月 1日（含本日）至 109年 12月 31日（含本日）期間領得

本市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（以執照核發日期為準）者。 

 

2.建築工程已申報開工至 109年 12月 31日（含本日）建造執照仍為有效（即仍在

竣工期限內）者，係指建築工程已申報開工，建造執照至 109年 12月 31日(含本

日)前仍為有效者。 

 

3. 唯上述二者，經本府勒令停工者，不適用。 

 

(二) 有關「變更新竹科技特定區計畫專案通盤檢討(配合世博台灣館產創園區周邊

開發)細部計畫(第一階段)書」附件一之二 :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變更前後對照

表 ─ 六、院落退縮，若無開放供公眾通行之規定時，基於維護建築物防救災、都

市景觀、日照、通風及採光等機能，得否有樓板、頂蓋、陽臺、造型板及雨遮等構

造物，審查執行疑義，初步建議如下 : 

 

(照會 :台北市政府、新竹縣(市)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(市)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、本處都市計畫科、都市設計科、使用管理科) 

 

1.本案都市計畫書(略以) :「最小前院深度：係指建築物各部分至前面基地線之最

小水平距離。最小後院深度：係指建築物各部分至後面基地線之最小水平距離。」。 

 

2.參依本府 106年 12月 15日府工建字第 1060179195號函「有關陽台、雨遮是否

可超出建築基地退縮線」等規定會議結論:「不論建築基地位於實施都市計畫地區

或屬非都市土地，若該地區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已明定退縮地為無遮簷人行道者，其

陽台、花台、雨遮、屋簷鈞不得超出建築基地退縮線;若無規定，基於建築物造型

及景觀，其陽台、花台、雨遮、屋簷未計入建築面積之深度者，得超出建築基地之

退縮線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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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再參依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》第二條 1項第 21條、第 22條規定

執行經驗 :「前院深度，指建築物前牆或前柱中心線與前面基地線間之前院平均水

平距離。後院深度，指建築物後牆或後柱中心線與後面基地線間之後院平均水平距

離。」 

 

4.是以，綜上所述，有關本案都市計畫書規定之「建築物各部分」，類推適用《台

北市》執行經驗，以建築物之「『前/後牆』或『前/後柱中心線』」檢討至「前/後

面基地線」之最小水平距離。至於，基於建築物造型及景觀，其陽台、花台、雨遮、

屋簷未計入建築面之深度者，得以懸臂出挑方式(不得落柱、不得以其他構造型式

定著於基地地面)超出「『前/後牆』或『前/後柱中心線』」。 

 

(三) 《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理辦法》第 4-1條，活動斷層線通過地區，不得興

建公有建築物之審查執行疑義，另案函詢內政部營建署。 

 

五、 跨科別事務: 

 
《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建物測量與建築管理聯繫作業要點》，經內政部 109年 2

月 20日台內地字第 1090260588號函訂定，自 109年 3月 1日生效。要點內容，持

續與「新竹市建築相關產業公會團體」宣導至 3月底，4月 1日起執行 (以掛件日

檢討。) 

 

(照會 : 內政部地政司、新竹縣(市)建築師公會、新竹縣(市)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

公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

會、新竹市地政事務所、本府地政處) 

 

六、 文書程序、應附書表、體例格式 : 
 

(一) 提醒建築師、營造業、土木包公會、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業者，執行業務，若

涉及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興建、裝修或未領有建造執照之建築物，含有波

形石綿瓦、屋面覆蓋油毛氈、波形石綿浪板、石綿水泥煙囪、石膏板或氧化鎂板、

梁柱噴塗式防火披覆材或石綿地磚等可能含石綿成分之材料，或經建築物公共安全

檢查申報具疑似石綿成分之材料者，應檢附拆除物有無含石綿報告書。 

 

(照會 : 新竹縣(市)建築師公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

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、本府各公共工程主辦單位) 

 

 

(二) 鑒於紙本檔案，容易損壞、搬遷保管不易、易造成碰撞擠壓、不易持拿、資料

http://www.laws.gov.taipei/lawsystem/wfLaw_Information.aspx?LawID=P13B1002-20110722&RealID=13-02-10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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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疊不易，民眾申請複製檔案室竣工圖，自 109年 4月 1日起，宣導改採電子檔方

式提供，自 5月 1日起，除因配合法院、司法調查案件、或其他特殊原因提供紙本

原件外，其他申請案原則以電子檔方式提供。 

 

(照會 : 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

會、本府公共工程主辦單位) 

 

七、 109.03.23 ~ 109.03.27新竹市建築管理業務，推動注意事項： 
 

(一) 建築法相關委員會: 

 

(照會 : 新竹市地政士公會、新竹市建築師公會、新竹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、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新竹市辦事處、新竹市土木包工業同業公會) 

 

 

1.審議案之受理、審查、檢視、異議處理，分案按各負責轄區主審人員辦理。 

 

2.委員會之行政庶務 (委員聯繫、排會、發通知單、佈置會場、簽到簿、彙整

紀錄、核銷經費等)則統一由專責行政窗口負責。 

 

(二) 「建築管理資訊化」推動事宜 : 

 

(照會 : 本處都市計畫科、使用管理科) 

 

1. 「指定(示)建築線」圖層、資料庫 

(1) 《都計科》已建置完成之圖層、資料庫，後續移交《建管科》。 

(2) 《都計科》辦理「108年建築線數值化」成果，後續移交《建管科》，

供「都計資訊服務網」及「地政宜居網」介接。 

(3) 109年起之「『建築線數值化』數據輸入(Data Input)」另研議辦理。 

 

2.  「公告認定現有巷道」圖層、資料庫 

(1) 另研議建置相關圖層、資料庫，供「都計資訊服務網」及「地政幸福宜

居網」介接。 

(2) 「『公告認定現有巷道數值化』數據輸入(Data Input)」另研議辦理。 

 

3. 法定空地套繪資料庫事宜 

(1) 研議辦理將「『套繪室』內既有紙本套繪圖數值化」，依界址坐標，供「都

計資訊服務網」及「地政宜居網」介接。 

(2) 套繪室內紙本套繪圖，預計至 109年底凍結，停止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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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110年起之「『法定空地套繪數值化』數據輸入(Data Input)」另研議

辦理。 

 

4. 建築管理資訊系統硬體設施升級、建築物使用管理資訊欄位(內容另與使用

管理科確認)、內政部營建署考核事項資訊欄位，另研議辦理。 

 

5. 新竹市實施建築管理迄今，所有歷史案件之數值化工程，另爭取經費辦理。 

 

(三) 因應資訊化趨勢，過去 30餘年「紙本」套繪，將逐步規劃改「數位」套繪資

訊服務網。為順利銜接「法定空地數位化作業」，提醒申請人書圖，務必依營建署

《套繪圖圖層與圖資交換規範》格式製作，俾利電子檔案上傳時，可正確轉、套繪。 

 

(照會 :新竹縣(市)建築師公會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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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: 公告認定現有巷道書圖，其他縣市執行案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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